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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用时劳动条件的确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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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拿不到劳动条件通知书,该怎么办?  
・ 领到工资可是少于约定时所讲的数目。公司说“因为一个月是见习工”此时,

该怎么办? 

 

１ 首先确认 

    所谓「劳动合同」,是指劳动者在雇主的指挥命定下工作、领取工资的约定, 
这样的约定称为「劳动合同」。劳动合同即使是口头上的约定也成立,但是、雇
主必须向劳动者明确出示有关工资、劳动时间以及其他的劳动条件。其中关于
工资·劳动时间·工作地点·业务内容等一定的规定事项,必须以书面形式交给
劳动者本人。所以,向雇主要求交给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是很重要的。 

  另外、有的在录用后的一定期间作为「试用期间(有的叫「见习」)」。在试
用期间,一般雇主为判断劳动者的秉性·能力等是否适合此种工作,以此作为保
留期间而制定了解约权。所以在试用期间中的劳动合同虽已成立,但公司要是行
使解约权的话则为解雇。因此向公司要求将解雇理由写成书面形式交给并确认
其内容。 

 
２ 劳动条件与招人或签订合同时所讲的不一样时 
     重要内容与劳动条件中明记的事实不符合时,劳动者可当即解除合同辞掉工
作。或是要求雇主履行合同中所明记的劳动条件,使自己能工作。 

     在发生有关劳动条件上的纠纷时,如果有招人或招募广告的复印、便条等的
话(但是,作为劳动条件有的不一定会被承认),有时在协商时能有所帮助。 

     又,在劳动合同上要是没有规定有关劳动条件时可应用就业规则的内容。 
     所以,对劳动者来说,除了公司单方的说明之外,收集客观的资料也是极为重
要的。 

 
３ 所谓就业规则 
     所谓就业规则、是规定工作单位应该保障劳动者最低限度的劳动条件,同时
劳动者也应该遵守工作纪律等的规则。劳动基准法规定,平常雇用 10 人以上劳动
者的雇主,务必制定就业规则。 

     大部分就业规则的内容几乎就是劳动合同的内容。 

     另外、就业规则有必须规定的事项,那就是有关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、休
息时间、休息日、休假以及工资的定法、计算、支付方法、截止、支付日期、
升薪和退职的事项(解雇的理由)等。所以,对劳动者来说,有无就业规则与确认其
内容是非常重要的。 

 

 

４ 要求公司改善但没被接受   
    有了疑问不要置之不理,请向神奈川县的外侨劳动咨询窗口(かながわ劳动
中心劳动咨询处)打电话或直接来咨询。 

      咨询窗口通过翻译人员给予处理方法的意见,有时会根据情况向公司联系、
确认真相,以帮助当事者间的主动解决。 

  

 

请确认 

□ 有合同书吗 ? 

□ 有关劳动条件(特别是工资的支付方法、劳动时间、休息日、有没有期限规定
的合同等) 雇主已向你说明了吗 ?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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